附件1

2008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科目时间表

	级别
	日  期
	考试时间
	科  目

	一

级
	5月10日
	8：00-11：30（3.5小时）
	建筑设计

	
	
	13：30-15:30(2.0小时)
	建筑经济、施工与设计业务管理

	
	
	16：00-18：00（2.0小时）
	设计前期与场地设计

	
	5月11日
	8:00-11:30(3.5小时)
	*场地设计(作图题)

	
	
	13:00-17:30(4.0小时)
	建筑结构

	
	5月12日
	8:00-10:30(2.5小时)
	建筑材料与构造

	
	
	12:30-18:30(6.0小时)
	*建筑方案设计(作图题)

	
	5月13日
	8:00-10:30(2.5小时)
	建筑物理与建筑设备

	
	
	12:30-18:30(6.0小时)
	*建筑技术设计(作图题)

	二

级
	5月10日
	8:00-11:30(3.5小时)
	*建筑构造与详图(作图题)

	
	
	13:30-16:30(3.0小时)
	法律、法规、经济与施工

	
	5月11日
	8:00-11:30(3.5小时)
	建筑结构与设备

	
	
	12:30-18:30(6.0小时)
	*场地与建筑设计（作图题）


注：1、带“*”号的五个作图题考试科目的考生于考试前三十分钟进入考场做准备。

2、自2008年起“建筑技术设计”（作图题）科目的考试时间由原5小时改为6小时。

附件2

2008年度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

资格考试专业、学历及工作时间要求

	专业
	学位或学历
	从事建筑设计的最少时间
	对应的最迟毕业年限

	建筑学
建筑设计
	本科及以上
	建筑学硕士或以上毕业
	2年
	2006年

	
	
	建筑学学士
	3年
	2005年

	
	
	五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5年
	2003年

	
	
	四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7年
	2001年

	
	专科
	三年制毕业
	9年
	1999年

	
	
	二年制毕业
	10年
	1998年

	城市规划
城乡规划
建筑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
风景园林
建筑装饰技术 环境艺术
	本科及以上
	工学博士毕业
	2年
	2006年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
	6年
	2002年

	
	
	五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7年
	2001年

	
	
	四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8年
	2000年

	
	专科
	三年制毕业
	10年
	1998年

	
	
	二年制毕业
	11年
	1997年

	其它工科
	本科及以上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
	7年
	2001年

	
	
	五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8年
	2000年

	
	
	四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9年
	1999年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建设部令第167号），本表专业中加入了“环境艺术”。

附件3

2008年度全国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

专业、学历及工作时间要求
	专  业
	学  历
	从事建筑设计的最少时间
	对应的最迟毕业年限

	本科以上
	建筑学
	大学本科毕业（含以上）
	2年
	2006年

	
	相近专业
	大学本科毕业（含以上）
	3年
	2005年

	大专
	建筑学（建筑设计）
	毕业
	3年
	2005年

	
	相近专业
	毕业
	4年
	2004年

	中专（不含职业中专）
	建筑学（建筑设计技术）
	四年 制（含高中起点三年制）毕业
	5年
	2003年

	
	建筑学（建筑设计技术）
	三年 制（含高中起点二年制）毕业
	7年
	2001年

	
	相近专业
	四年 制（含高中起点三年制）毕业
	8年
	2000年

	
	相近专业
	三年 制（含高中起点二年制）毕业
	10年
	1998年

	
	建筑学（建筑设计技术）
	三年制成人中专毕业
	8年
	2000年

	
	相近专业
	三年制成人中专毕业
	10年
	1998年


注：“相近专业”： 本科及以上为城市规划、建筑工程、环境艺术；大专为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建筑装饰技术、房屋建筑工程、环境艺术；中专为建筑装饰、城镇规划、工业与民用建筑、村镇建设。   

附件4

资 格 考 试 报 名 表

省市：                                      考区：

	姓 名
	
	身份证号
	
	相

片

	民 族
	    
	
	  职    级
	
	
	政治面貌
	
	
	

	最高学历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工作年限
	
	专业工作年限
	
	专业职务
	
	
	

	专业职务聘任时间
	
	专业资格
	
	
	
	专业资格取得时间
	

	工作单位性质
	
	
	工作单位
	

	存档单位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报名点代码
	
	报名序号
	

	考试类别
	
	
	
	级别
	
	
	专业
	
	
	

	科

目
	
	
	科

目
	
	

	
	
	
	
	
	

	
	
	
	
	
	

	
	
	
	
	
	

	
	
	
	
	
	

	备  注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除报名点代码、报名序号由报名点工作人员填写外，其它有关项目均应由报考人员填写，小方框内填写代码。本表必须用计算机规范打印；续考人员请在备注栏内填写原准考证号。

附件5

2008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考试报名时间安排表

	时  间
	市

	3月14日
	郑州市市直设计企业

	3月17日
	许昌 、 平顶山、濮阳、驻马店  

	3月18日
	信阳 、  焦作、 周口、 南阳

	3月19日
	洛阳 、  鹤壁、 开封、 新乡

	3月20日
	安阳、商丘、三门峡、漯河、济源

	3月21日
	省直及中央驻豫设计单位


附件6
2008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

资格考试考生注意事项参加知识题考试：

一、考生必须携带2B铅笔和橡皮参加考试。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结构”科目考试的考生，还必须携带无声、无编程功能的科学计算器。

二、在答题前，考生必须认真阅读印于封二的“考生须知”，必须将工作单位、姓名、准考证号如实填写在试卷规定的栏目内，将姓名、科目代码和准考证号填写或填涂在答题卡相应的栏目内。在其它位置书写单位、姓名、准考证号等信息的作为违纪卷，不予评分。

三、按题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选项对应的字母用2B铅笔涂黑。如有改动，必须用橡皮擦净痕迹，以防电脑阅卷时误读。
参加作图题考试：

一、考生于考试前30分钟进入考场做准备。

二、考生必须携带以下工具和文具参加作图题考试：计算器、三角板一套、圆规、丁字尺、比例尺、建筑模板、绘图笔一套、铅笔、橡皮、订书机、刀片（刮图用）、胶带纸等，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技术设计”和“场地设计”科目考试的考生还需携带2B铅笔。

三、正式答题前，考生必须认真仔细阅读本作图题考试科目的“考试须知”，将姓名、准考证号如实填写在试卷封面规定的栏目内。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技术设计”和“场地设计”科目考试的考生，还须将姓名、科目代码和准考证号填写或填涂在答题卡相应的栏目内。

四、作图题必须按规定的比例用黑色绘图笔绘制在试卷上。所有线条应光洁、清晰，不易擦去。各科目里若有允许徒手绘制的线条，其有关说明见相应作图题科目“考试须知”中的规定。

五、考生可将试卷拆开以便作答，试卷答完后由考生本人将试卷中的每一页按照试卷页码编号顺序用订书机重新装订成册，订书钉应均匀地订在图纸左侧距边缘15mm处。

六、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技术设计”和“场地设计”两个作图题考试科目中都有作图选择题列于试卷上，参加该两门作图题考试时，考生必须：1.完成作图任务；2.根据自己的作图对试卷上该道大题的每一道选择题作答，即在试卷上将自己对选择题所选择的答案进行填涂；3.完成填涂答题卡的任务。若漏做其中一项，均视为无效卷，不予评分。每一个选择题只能选择一个正确答案，且要求考生在试卷上对作图选择题所选的答案与答题卡所填涂答案必须一致。在填涂答题卡时，须用2B铅笔涂黑，如有改动，必须用橡皮擦净痕迹，以防电脑阅卷时误读。试卷上的选择题使用铅笔作答。

特别提请注意，作图题试卷出现下列情况按违规卷处理，不予评分，考试成绩记录为“违规”：

1、在试卷指定位置以外的其他位置书写姓名、准考证号等信息；

2、使用彩色笔、铅笔、非制图用圆珠笔及泛蓝色钢笔等非黑色绘图笔制图；

3、将考场配发的草图纸夹带或粘贴在试卷上；

4、在试卷上做与考题作答无关的标记；

5、用涂改液修改图纸；

6、试卷缺页；

7、“建筑技术设计”和“场地设计”作图题科目的考试中未完成作图任务，或未对试卷上的选择题作答，或未完成填涂答题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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